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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增加国融证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融证

券” ）签署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19年1月2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增加国融

证券为销售机构，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6422 嘉合磐稳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2 006423 嘉合磐稳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3 006424 嘉合锦程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4 006425 嘉合锦程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自2019年1月2日起，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通过国融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投

等业务。

二、关于基金转换业务

1、转换业务办理场所和时间

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通过国融证券申请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与基金申购、赎

回业务办理时间相同(本公司公告暂停基金转换时除外)，关于上述基金转换业务的安排敬请关注本公

司后续发布的相关公告。

2、基金转换业务规则、基金转换费及份额计算方法等相关内容可参照本公司于2015年12月15日发

布的《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开通转换业务并在直销机构实行申购补差费率优惠的

公告》。

三、关于基金定投业务

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通过国融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投业务，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遵循国融

证券的相关规定并参照本公司于2018年1月9日发布的《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开通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关于上述基金定投业务的安排敬请关注本公司后续发布的相关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国融证券和本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

1、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85

公司网址：http://www.grzq.com

2、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603-299

公司网址：www.haoamc.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

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

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日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2018

年

12

月

31

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

份额净值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就旗下基金2018年12

月31日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信息披露如下：

1、除货币市场基金以外的其他证券投资基金：

2018年12月31日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元） 基金份额净值（元）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元）

嘉合磐石A 195,095,778.32 1.1432 1.2432

嘉合磐石C 1,448,780,873.99 1.1291 1.2291

嘉合磐通A 703,255.00 1.0206 1.0206

嘉合磐通C 76,525,708.89 1.0189 1.0189

嘉合睿金混合A 10,126,735.89 0.9688 0.9688

嘉合睿金混合C 491,551.46 0.9670 0.9670

嘉合磐稳纯债A 467,291,813.70 1.0028 1.0028

嘉合磐稳纯债C 40,686,664.27 1.0026 1.0026

嘉合锦程混合A 5,037,605.86 1.0004 1.0004

嘉合锦程混合C 458,271,891.06 1.0002 1.0002

2、货币市场基金

2018年12月31日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元） 基金份额净值（元）

每万份基金 净收益

（元）

7日年化收益率（按日

结转）

嘉合货币A 251,350,797.05 1.0000 1.9398 5.409%

嘉合货币B 16,435,176,080.43 1.0000 2.1371 5.660%

特此公告。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广发睿阳三年定期开放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下列销售机构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签署的销售协

议， 本公司决定新增下列销售机构代理销售广发睿阳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501070）。 投资者自2019年1月2日起至2019年1月30日可在下列销售机构办

理该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序号 代销机构名称 客服电话 公司网站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88 www.icbc.com.cn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6 www.boc.cn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61 www.cib.com.cn

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9 www.bankcomm.com

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28 www.spdb.com.cn

注：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旗下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投资有风险，本公司管理的其它基金的过往

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的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

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广发招财短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下列销售机构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签署的销售协

议，本公司决定新增下列销售机构代理销售广发招财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

代码：006672,C类基金代码：006673）。 投资者自2019年1月2日起至2019年1月11日可在

下列销售机构办理该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序号 代销机构名称 客服电话 公司网站

1 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57 www.xzsec.com

2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40018-40028 www.wkzq.com.cn

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9 www.bankcomm.com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28 www.spdb.com.cn

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97 www.htsc.com.cn

注：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旗下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投资有风险，本公司管理的其它基金的过往

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的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

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日

股票代码：

002267

股票简称：陕天然气 公告编号：

2018-064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8年12月29日

在公司调度指挥中心大楼13楼会议室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8年12月20日以直接送达或

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由董事

长李谦益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2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2名。独立董事赵选民先生因公务原

因无法出席现场会议，以通讯方式行使表决权。 公司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相关部门负责人及

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倩云女士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吴起宝泽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为大力发展城市燃气板块业务，积极推进并购重组，公司拟以14,721.08万元收购吴起宝泽天然气

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18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30日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收购吴起宝泽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6）。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该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务用车改革车辆处置的议案》

1.公务用车公开拍卖事项

根据《关于印发〈陕西省省属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陕车改发【2018】4

号）， 公司拟定了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拟对31辆公务用车进行处置。 拟处置车辆账面原值1,

418.2万元，账面净值47.2万元，公司聘请专业评估机构以2018年11月9日为评估基准日对车辆进行了

市场价值评估，评估价值272.19万元。

本次车辆处置中的30辆车的账面原值1,355.24万元，账面净值46万元，评估价值为254.69万元，公

司拟委托西部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公开挂牌拍卖，拍卖底价为评估价值254.69万元。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公务用车处置的关联交易事项

本次公务用车处置中牌照号为陕A-J066L的丰田牌小型越野客车，账面原值62.96万元，账面净值

1.14万元，拟以评估价值17.5万元为转让价格转让给控股股东陕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车辆

处置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30日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关于

车辆处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7）。

关联董事李谦益、方嘉志、高耀洲、杨实对该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上述议案。

（三）审议通过《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17年度薪酬兑现及2018年度基薪标准的议案》

1.高级管理人员2017年度薪酬兑现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7薪酬中的基本年薪当期按月分摊兑现，绩效年薪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完成

后当期兑现。 现根据年度考核情况同意兑现高级管理人员2017年度绩效年薪。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高级管理人员2018年度基薪标准

按照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陕西省国资委监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

理办法〉的通知》(陕国资分配发【2015】293号)及相关规定，暂定2018年公司总经理基薪为13.76万元，

分配系数为1.0，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基薪为11.696万元，平均分配系数为0.85。

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18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30日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同意上述议案。

（四）审议通过《关于追加“兜底扶贫”资金投入的议案》

公司2017年8月1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实施扶贫攻坚项目的议

案》，同意在延川县实施“兜底扶贫”项目，计划投入资金445万元。 由于该项目建档立卡贫困户数量从

原计划的1,270户增至2,819户，项目实施费用预计为559万元，较原计划资金投入追加154万元。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该议案。

（五）审议通过《关于追加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追加2018年度与渭南市天然气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李谦益、方嘉志、高耀洲、任妙良、杨实对该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追加2018年度与铜川市天然气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李谦益、方嘉志、高耀洲、杨实对该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追加2018年度与陕西三原华通天然气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均发表了事前认可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30日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关于

追加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8）。

同意上述议案。

三、备查文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及签字页。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2月30日

股票代码：

002267

股票简称：陕天然气 公告编号：

2018-065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8年12月29日

在公司调度指挥中心大楼13楼会议室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8年12月20日以直接送达或电

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侯晓莉主持，会

议应参加表决监事5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5名。 公司董事会秘书、相关部门负责人及陕西永嘉信律师事

务所律师张倩云女士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务用车改革车辆处置的议案》

1.公务用车公开拍卖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公务用车处置的关联交易

关联监事侯晓莉、刘宏波对该事项进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认真审议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务用车处置中30辆车以资产评估价格为挂牌价进行拍卖、1辆车

以资产评估价值作为转让价格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陕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定价均未违反公平、

公正、公允的原则,符合交易规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公务用车处置中涉及的

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亦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30日在指定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车辆处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7）。

同意该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追加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追加2018年度与渭南市天然气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监事侯晓莉、刘宏波对该事项进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追加2018年度与铜川市天然气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监事侯晓莉、刘宏波对该事项进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追加2018年度与陕西三原华通天然气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认真审议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与上述三家关联方追加日常关联交易系基于公司业务发展的

需要,交易价格符合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符合交易规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30日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追加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8）。

同意该议案。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签字页。

特此公告。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807

证券简称：

*ST

天业 公告编号：临

2019-001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务和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与济南知本经贸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上海

腾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周人骏、深圳市粤节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省分公司、立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深圳尚河惠众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分

别签订《债务和解协议》，济南市高新区天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姜巧香签订《债务和解协议》，山东

天业黄金矿业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签订《债务和解协议》，公司

或公司子公司一次性向债权人支付债务和解款项，协议项下债权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项下本金、

利息、罚息、违约金、实现债权费用等付款义务及从债权项下担保人全部义务等）全部结清，债权人不再

就此债权主张任何责任。

公司与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租赁有限公司、和合资产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周世平、隆晓黎、山东西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陈学东、江铜

国际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信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国盛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州春凯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山东鲁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上海堃硕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市海德星商贸

有限公司、徐晨云、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债务和解协议》，博申融资租赁（上海）有限

公司与挂号网（杭州）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天恒盈合金融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分别签订《债务和解协

议》，山东瑞蚨祥贸易有限公司与枣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分别签订《债务

和解协议》，山东天业黄金矿业有限公司与上海贯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分别签订《债务和解协议》，山东瑞蚨祥贸易有限公司与济南高新城

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债务和解协议》，协议生效后，公司或公司子公司分期向债权人清偿本金，

2018年12月31日前，全部债权不计付或减免部分利息、罚息、违约金及费用；2019年、2020年利息以未

清偿的本金为基数，按央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计算，提前清偿本金的，利息应按上述利率计算至实际清

偿之日。 分期支付完全部款项后，协议项下债权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项下本金、利息、罚息、违约

金、实现债权费用等付款义务及从债权项下担保人全部义务等）全部结清，未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

金、实现债权费用等全部免除，全部借款不再具有清偿义务，债权人不再就此债权主张任何责任。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

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一、 债务和解概述

2018年12月17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债务和解方案

的议案》，并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与债权人谈判情况审议、签署相关和解协议并公告，以上相关具体实

施事宜不再单独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8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关于审议公司债务和解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济南知本经贸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上海腾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周人骏、深圳市粤节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国华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立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深圳尚河惠众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中

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债务和解协议》，济南市高新区天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姜巧香签订

《债务和解协议》， 山东天业黄金矿业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签订

《债务和解协议》，公司或公司子公司一次性向债权人支付债务和解款项，协议项下债权债务（包括但

不限于主债权项下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实现债权费用等付款义务及从债权项下担保人全部义务

等）全部结清，债权人不再就此债权主张任何责任；同意公司与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九州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国泰租赁有限公司、和合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周世平、

隆晓黎、山东西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陈学东、江铜国际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信文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国盛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州春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山东鲁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上

海堃硕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市海德星商贸有限公司、徐晨云、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分别

签订《债务和解协议》，博申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与挂号网（杭州）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天恒盈合

金融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分别签订《债务和解协议》，山东瑞蚨祥贸易有限公司与枣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分别签订《债务和解协议》，山东天业黄金矿业有限公司与上海贯弘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分别签订《债务和解

协议》，山东瑞蚨祥贸易有限公司与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债务和解协议》，协议生效

后，公司或公司子公司分期向债权人清偿本金，2018年12月31日前，全部债权不计付或减免部分利息、

罚息、违约金及费用；2019年、2020年利息以未清偿的本金为基数，按央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计算，提前

清偿本金的，利息应按上述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分期支付完全部款项后，协议项下债权债务（包

括但不限于主债权项下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实现债权费用等付款义务及从债权项下担保人全部

义务等）全部结清，未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实现债权费用等全部免除，全部借款不再具有清偿义

务，债权人不再就此债权主张任何责任。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债务和解对方的基本情况

1、姜巧香，身份证号：3702251972****0446。 姜巧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济南知本经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3072476490；法定代表人：高文静；注册

资本：1000万；成立日期：2015年05月25日；住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龙奥北路909号海信龙奥九号4

号楼2717室；经营范围：批发、零售：机械设备、汽车零部件、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水泵、五金产

品、建材、钢材、阀门、轴承、橡胶制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箱包、皮具、家居用品、工艺品、制冷设备、家

用电器、金属材料、电线电缆、劳动防护用具、仪器仪表、化肥、纸制品、非专控农副产品、办公用品、办公

设备、文化用品、体育用品、洗涤用品、化妆品、汽车装具、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非专控通讯器材；

企业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咨询；计算机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 济南知本经贸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3012884；法定代表人：刘苏华；

注册资本：727734.668万人民币；成立日期：1994年12月29日；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28号时

代科技大厦23楼2308房；经营范围：从事担保业务；投资开发，信息咨询；贷款担保；自有物业租赁。深圳

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863137504K；负

责人：刘学堂；成立日期：2000年02月24日；营业场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168号；经营范围：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5、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00007105213377；法定代表人：魏先锋；注册

资本：337000万；成立日期：2002年12月10日；住所：西宁市南川工业园区创业路108号；经营范围：证券

经纪；证券投资咨询；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自营；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凭证

券期货业务许可证经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业务（凭许可证经

营）；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

6、和合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MA1FP0K14T；法定代表人：袁

锦滢；注册资本：16000万人民币；成立日期：2015年11月18日；住所：上海市黄浦区鲁班路166号301-8

室；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和合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7、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711192037M；法定代表人：陆华裕；注册

资本：506973.2305万人民币；成立日期：1997年04月10日；住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345号；经

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

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担保；代理收付款

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业务；办理地方财政信用周转使用资金的委托贷款业务；外汇存款、贷

款、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结汇、售汇；同业外汇拆借；外币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担保；经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机关批准的其他业务。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公

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8、上海腾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332584954M；法定代表人：王海平；

注册资本：2000万；成立日期：2015年4月17日；住所：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北兴村凤西路1512号555室

（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腾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9、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729261870L；法定代表人：李昊；注

册资本：400000万；成立日期：2001年06月19日；住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6

号楼3301室；经营范围：按高新区国资委授权进行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高新区管委会项目的投资、融

资业务；自有房产租赁；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共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土地

整理；建筑材料、普通机械设备的销售。

10、周世平，身份证号码：32062219******5776；周世平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1、隆晓黎，身份证号码：3723011980****0335；隆晓黎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2、山东西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MA3CFH714J；法定代表人：尹

成；注册资本：1000万；成立日期：2016年08月18日；住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龙奥北路1577号龙奥天

街阳光金融中心2405-A室；经营范围：信息技术开发；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

服务；计算机网络工程；批发、零售：珠宝首饰、饰品、木制品、钟表眼镜、机械设备、汽车配件、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水泵、五金产品、建材、钢材、阀门、轴承、橡胶制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箱包、皮

具、家居用品、工艺品、制冷设备、家用电器、金属材料、电线电缆、劳动防护用品、仪器仪表、化肥、纸制

品、非专控农副产品、办公用品、办公设备、文化用品、体育用品、洗涤用品、化妆品、汽车装具、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非专控通讯器材；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 山东西默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3、江铜国际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840810386；法定代表人：苏

黎；注册资本：40000万人民币；成立日期：2013年11月21日；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业盛路

188号A-1010室；经营范围：出口保理，国内保理，与商业保理相关的咨询服务，信用风险管理平台开

发。【经营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江铜国际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

14、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23264456R；

成立日期：2000年4月19日；负责人：解瑶琛；企业地址：济南市经三路89号；经营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

列的为准。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5、陈学东，身份证号码：3501021969****0379。 陈学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6、深圳市粤节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0055116Y；成立日期：2015

年9月6日；法定代表人：王玲芳；企业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田保税区长平商务大厦2618室；经

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LED照明产品、楼宇及建筑综合控制系统、机电设备智能

控制系统的节能诊断、节能设计、节能工程改造（以上凭资质证书经营）；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评估、节

能咨询（不含国家禁止、限制的项目）；国内贸易，投资和开发环保、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环保、节能（节

材）、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新材料和高科技产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环保设备及配套产品的销售及

相关产品的信息咨询。（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 深圳市粤节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7、国泰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98852308U；成立日期：2007年2月12日；法

定代表人：尹鹏；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企业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颖秀路1237号奇盛数

码一期办公楼；经营范围：许可证规定范围的医疗器械经营(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汽车租赁；机械设

备及医疗设备租赁；为企业提供项目策划、购并、重组、上市活动的咨询服务；电子设备、实验设备、仪器

仪表、建筑施工机械、采矿设备（不含物种设备）、发电设备、房产的租赁服务；机械设备（不含特种设

备）的制造、销售；非融资性担保业务（包括工程履约担保、工程预付款担保、投标担保、原材料赊购担

保、设备分期付款担保、租赁合同担保及其他履约担保业务）；经济贸易咨询；财务咨询（不含代理记

帐）；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服务，节能及环保技术的推广、技改、咨询服务；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与融资租

赁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国泰租赁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8、周人骏，身份证号： 440303********313。 周人骏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9、北京信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MA002Y7M5A；法定代表人：严

锋；注册资本：1100万人民币；成立日期：2015年12月31日；住所：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1号北

京基金小镇大厦B座308；经营范围：资产管理；股权投资；投资管理（1、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

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

保）。（“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

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

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北京信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0、挂号网（杭州）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099275249G；法定代表人：廖杰

远；注册资本：134000万人民币；成立日期：2014年05月20日；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

开发区启迪路198号B-12AF-01室；经营范围：健康管理咨询（不得从事诊疗活动），投资咨询（除证

券、期货、基金）(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

务)，商务信息咨询（除经济），生物技术研发；计算机、信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

让、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的研发、设计；旅游咨询服务；销售：第一类、二类、三类医疗器械，计算机应用

电子设备，网络安全设备；实业投资（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挂号网（杭州）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1、国盛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42577280E；法定代表人：徐丽

峰；注册资本：40000万人民币；成立日期：2015年05月20日；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

A栋201室（入驻深圳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经营范围：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国盛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2、立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0611406058；法定代表人：张曦；注册资

本：130000人民币；成立日期：2013年03月06日；住所：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171号9楼X948；经营范围：

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限外商投资企业经营）、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限外商投资企业经营）；

融资租赁服务（限外商投资企业经营）。 立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3、上海贯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579118517Y； 法定代表人：范颖；

注册资本：3000.6万人民币；成立日期：2011年07月06日；住所：浦东新区书院镇船山街78号154室；经

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

贯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4、广州春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MEL308；执行事务合伙

人:广州市宝御商贸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7年5月3日；主要经营场所：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中路237号

5F自编02自编03自编03A；经营范围：企业自有资金投资；项目投资（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

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投资管理服务；投资咨询服务；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 广州春凯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5、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000742220088A；法定代表人：周道

许；注册资本：303565.33万；成立日期：2002年8月28日；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山路333号；经

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

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

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

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6、山东鲁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493266287F；法定代表人：张金成；

注册资本：40000万；成立日期：2014年4月21日；住所：聊城市东阿县铜城镇阿胶街96号；经营范围：设

备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 从事本公

司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金融业务除外）。 (上述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山东鲁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7、上海堃硕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066046773W；法定代表人：孙

志敏；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成立日期：2013年4月23日；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乳山路

227号3楼D-476室；经营范围：金融信息服务（除金融业务），投资管理，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

咨询除经纪），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资产管理，实业投资，创业投资，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

金融信息技术外包、金融服务流程外包、金融知识流程外包，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

务），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研、社会调查、民意调查、民意测验），展览展示服务，会展

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堃硕金融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8、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069005571Q� ；法定代表人：

刘金辉；注册资本：20000万；成立日期：2013年05月24日；住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6

号楼3301房间；经营范围：建筑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投资建设、经营；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设计、

投资建设、经营；土地规划、整理、开发；项目管理；投资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货）；房地产开发经营；

自有房屋租赁；建筑材料、普通机械设备的销售；物业管理及咨询服务。 目前高新城建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3,685,7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383%。

29、深圳尚河惠众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9HWW9A；法定代表

人：郭思异；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成立日期：2016年3月30日；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

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从事保付代理业务（非银行融资

类）；从事担保业务（不含融资性担保业务）；投资咨询；股权投资；受托资产管理；供应链管理；经济信

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以上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

等金融、证券业务，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

集及发行基金管理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

可经营）。 深圳尚河惠众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0、天津市海德星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6G80609；企业名称：天津市

海德星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曲军；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成立日期：2015年9月25日；住所：

天津自贸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6975号金融贸易中心南区1栋1门5060室-53；经营范围：金属材

料、建筑材料、珠宝首饰、初级农产品、化工产品、纺织品、办公用品、五金交电、劳保用品、计算机软件及

耗材、电子元器件、机械设备、日用百货、服装鞋帽、工艺品批发兼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天津市海德星商贸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1、徐晨云，身份证号：3101151985****1914。 徐晨云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2、枣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400734710140B；法定代表人：陈大章；注

册资本：372628.7374万人民币；成立日期：2002年01月08日；住所：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光明大道1666

号；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

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

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委托存贷款业务；提供保险箱业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枣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3、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698475840Y；法定代表人：姚江涛；注

册资本：465726.71万人民币；成立日期：2009年12月28日；住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赣江北大道1

号“中航广场” 24、25层；经营范围：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和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下列人民币和外

币业务；（一）资金信托；（二）动产信托；（三）不动产信托；（四）有价证券信托；（五）其他财产或财产

权信托；（六）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七）经营企业资产的重

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八）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

（九）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十）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十一）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

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资产；（十二）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十三）从事同业拆借；（十四）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4、深圳天恒盈合金融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42569715R； 执行

事务合伙人:深圳市前海盈合投资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5年05月20日；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前海深

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咨询

（不含证券、期货、保险及其他金融业务）；投资管理（不含证券、期货、保险及其他金融业务）。 深圳天

恒盈合金融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是公司参与设立的合伙企业。

35、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748517376U；法定代表人：裘强；

注册资本：300505.1748万人民币；成立日期：2003年04月14日；住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北京西路88

号；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

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

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

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

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债务和解协议主要内容

1、 公司与济南知本经贸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等分别签订的

《债务和解协议》、济南市高新区天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姜巧香签订的《债务和解协议》、山东天业黄

金矿业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签订的《债务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基本情况

济南知本经贸有限公司对公司债权本金2248.48万元、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

司对公司债权本金18000万元、上海腾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公司债权本金1670万元、周人骏对公司债

权本金3000万元、深圳市粤节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对公司债权本金9000万元、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对公司债权本金18000万元、立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对公司债权本金9800万元、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债权本金10000万元、 深圳尚河惠众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对公司债权

7353.43万元；姜巧香对济南市高新区天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债权本金900万元；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对山东天业黄金矿业有限公司债权本金9500万元。

（2）债务和解方式

本协议生效后，公司或公司子公司一次性向债权人支付债务和解款项，所涉本协议项下债权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项下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实现债权费用等付款义务及从债权项下担保人全

部义务等）全部结清，债权人不再就此债权向公司/公司子公司或担保方主张任何责任。

（3）双方承诺

本协议成立后至约定的付款日前，债权人不再就此债权提起新的诉讼、仲裁、保全、强制执行请求；

债权人收到公司或公司子公司支付的约定款项后，撤回涉及本笔债权的全部诉讼、仲裁、保全、强制执

行请求（如有）。

（4）违约责任

违约方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2、公司与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分别签订的《债务和解协议》、博

申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与挂号网（杭州）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天恒盈合金融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等分别签订的《债务和解协议》，山东天业黄金矿业有限公司与上海贯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融国际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等分别签订的《债务和解协议》，山东瑞蚨祥贸易有限公司与枣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等分别签订的《债务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基本情况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对公司债权本金8000万元、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债权本金

11910万元、国泰租赁有限公司对公司债权本金11000万元、和合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对公司债权

本金18540万元、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债权本金17000万元、周世平对公司债权本金14200万

元、隆晓黎对公司债权本金4000万元、山东西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对公司债权本金150万元、陈学东对

公司债权本金17000万元、江铜国际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债权本金10000万元、北京信文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对公司债权本金20000万元、国盛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公司债权本金14040万元、广

州春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对公司债权本金18864万元、山东鲁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对公司债权本金

9680万元、上海堃硕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对公司债权本金772.72万元、天津市海德星商贸有限公司

对公司债权本金1200万元、徐晨云对公司债权本金1000万元、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债权

本金20000万元；挂号网（杭州）科技有限公司对博申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债权本金4996万元、深

圳天恒盈合金融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对博申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53295.8万元债权；上海贯弘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对山东天业黄金矿业有限公司债权本金10000万元、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对山

东天业黄金矿业有限公司债权本金47500万元； 枣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山东瑞蚨祥贸易有限公司债

权本金15000万元；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受让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久实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对公司子公司山东瑞蚨祥贸易有限公司债权本

金共计15750万元、 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受让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子公司

山东天业黄金矿业有限公司债权本金30000万元。

（2）债务和解方式

本协议生效后，公司或公司子公司分期向债权人清偿本金，2018年12月31日前，全部债权不计付或

减免部分利息、罚息、违约金及费用；2019年、2020年利息以未清偿的本金为基数，按央行同期基准贷款

利率计算，提前清偿本金的，利息应按上述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分期支付完全部款项后，协议项

下债权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项下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实现债权费用等付款义务及从债权项

下担保人全部义务等）全部结清，未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实现债权费用等全部免除，全部借款不

再具有清偿义务，债权人不再就此债权主张任何责任。

（3）双方承诺

本协议成立后至约定的付款日前，债权人不再就此债权提起新的诉讼、仲裁、保全、强制执行请求；

债权人收到公司或公司子公司支付的约定款项后，撤回涉及本笔债权的全部诉讼、仲裁、保全、强制执

行请求（如有）。

（4）违约责任

违约方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四、债务和解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债务和解能够减轻公司债务负担，优化债务结构，有利于促进公司的发展，同时本次债务和解

豁免的贷款本金及利息、罚息、违约金等约120312.5万元将计入公司2018年度损益表，对公司2018年度

整体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具体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将以年审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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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业绩预计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一、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的时间：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下称“报告期内” ）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2018年 1-12�月份利润情况表：

项目 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合并） 上年同期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上升：13%—21%

盈利：354,470万元

盈利：400,000万元-430,000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上升：28%—35%

盈利：266,440万元

盈利：340,000万元-360,00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516元—0.2664元 盈利：0.2178元

注：报告期内，公司限制性股票34,676,444股授权完成并登记上市，股份总数由13,514,972,063

股增加至13,549,648,507股。 报告期内及上年同期每股收益均按照总股本加权平均数计算。

公司于2018�年 12�月 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

关联交易方案》以及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的议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未经过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经股东大会通过并实施完成，涉及标的资产2018年归母净利润预计为2.5亿

元—3.5亿元；重组后公司备考报表2018年归母净利润预计为31.5亿元—33.5亿元，较2017年年报的归

母净利润26.6亿元同比增长18%—26%。

二、审计及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有关2018年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公司将在2018年年度报

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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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股东

关于分红安排提议函的提示性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9年1月1日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李东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新疆东兴华瑞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新疆九天联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及公司5%以上股东惠州市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发来的《关于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分红安排的提议函》，主要内容如下：“基

于对公司长期战略的认可和核心主业发展的信心，结合公司未分配利润情况，为提高股东回报，推进全

体股东共享公司经营发展成果，在符合公司章程及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

提下，本人/本公司提议：“建议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1,

354,964,850.7元，具体分红比率将由TCL集团结合自身经营情况及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确定。 ”

上述股东提议函件涉及的公司分红安排的具体实施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鉴于上

述分红安排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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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重大资产重组说明会的提示性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18� 年12月28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

了《关于召开重大资产重组说明会的通知》（2018-118）：公司将于 2019年 1�月3�日召开说明会，解

读本次重组方案及要素，解答投资者及媒体关注的问题，并安排投资者及媒体参观华星光电的展厅及

产线。

为便于本公司股东及媒体参加本次说明会，充分沟通本次重组方案及要素，了解华星光电发展现

状及规划，现将说明会的具体流程及安排提示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参会人及议程

1、召开时间：2019�年 1�月 3�日，星期四，15:00-17:00

2、召开地点：

（1）现场会议地点：华星光电研发楼1号会议室

（2）网络直播地址：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3、现场参会集合时间及地点：本次说明会设立以下两个集合地点：

（1）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南一道TCL大厦B座大堂

（2）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01号五洲宾馆A座大堂

请各位股东及媒体朋友于2019年1月3日下午14:00准时到达集合地点，公司将安排车辆统一前往

华星光电，会后公司统一安排车辆返回集合地点。

4、参会人

公司董事长兼CEO李东生先生，首席运营官（COO）杜娟女士，董事会秘书廖骞先生，董事长办公

室主任徐荦荦先生，华星光电CEO金旴植先生，华星光电CFO胡利华先生，以及中介机构代表等。

5、会议议程

时间 事项 地点 参与方式

15:00-15:15 华星光电产品及技术介绍 华星光电展厅 现场+直播

15:15-15:30

华星光电智能制造自动化产

线参观

华星光电t2厂房 现场

15:30-16:00 重组事项说明 华星光电研发楼一号会议室 现场+直播

16:00-17:00 问答交流 华星光电研发楼一号会议室 现场+直播

17:00-18:00

华星光电G11项目介绍及参

观

深圳华星半导体工厂 现场

18:00-19:30 自助晚餐 华星光电研发楼食堂 现场

二、参会方式

1、现场参会方式：

截止 2019�年 1�月 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股东及媒体，请填写完成参会回执（见附件1、2），同时写下关心的问题，在2019年1� 月 2� 日

16:00之前将参会回执通过电子邮件或邮寄的方式发送给公司 （邮寄参会回执的以送达公司时间为

准），详细联系方式请见“三、会议联系人及咨询方式” 。

报名成功的股东及媒体，请在2019�年 1�月 3�日下午14:00之前前往集合地点，个人股东请携带

参会回执、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卡原件及复印件，机构投资者携带机构相关证明文件原件及

复印件，媒体朋友请携带参会回执、记者证原件及复印件、所在单位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登记时请提

供复印件，参会前请出示原件，公司将对现场参会人员的上述证明性文件进行查验并存档复印件，以备

查阅。

由于公司场地有限，未登记的股东及媒体，公司恕不接待。

2、网络参会方式：

未登记的股东及媒体，以及其他关注公司发展的投资人，可以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

的“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线上参会。

三、会议联系人及咨询方式

联系人： 轩辕莹子

联系电话： 0755-33311666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TCL大厦B座19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518057

电子邮件： ir@tcl.com

四、其他事项

公司将于说明会召开后，通过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及网站向投资者披露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特此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1日

附件1: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说明会股东参会回执

股东名称或姓名 （签名或

盖章）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券账户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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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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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

现场集合地点 南山（）福田（）

关注问题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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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欧浦智网 公告编号：

2019-001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相关人员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

东监管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8]122号、[2018]123号、[2018]124号）。 现将相关内容

公告如下：

一、关于对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18]122号）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证监会公告[2010]12号）等规定，我局近期派出检查组对你公司

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一）对外担保事项未履行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

2017年9月1日，你公司作为保证人与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江信托）签订保证

合同，约定为中江信托向广东顺钢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钢贸易）发放的1.5亿元信托贷款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占你公司2016年经审计净资产的9.08%。 你公司对该担保事项未履行审批

程序和披露义务，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十条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第一条等规定。

（二）重大事项未及时披露

2018年10月15日至10月17日，你公司部分土地房产被佛山中院和厦门中院司法查封，被查封的资

产账面价值合计达23,037.83万元，占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3.95%。此外，截至2018年11月

5日，你公司共有8项债务出现逾期，逾期金额合计达19,092.92万元，占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的11.56%。 对于上述重大事项，你公司直至2018年11月12日才予以披露。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十条的规定。

（三）业绩预告信息不准确

2017年10月24日，你公司披露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预测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以下简称净利润）为3.11亿元至3.78亿元。2018年2月26日，你公司披露业绩快报，预计2017年度实

现净利润为3.4亿元。 2018年4月25日，你公司披露2017年度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修正公告，将2017年

度净利润修正为2.1亿元。 2018年4月28日，你公司披露2017年年报，公告当期经审计的净利润为2.1亿

元。 你公司2017年度业绩预告、业绩快报中披露的净利润与经审计的净利润存在较大差异，公司未在

规定期限内对业绩预告、业绩快报作出修正，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的有关规

定。

（四）年报相关事项披露不完整

你公司2017年年报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中未按规定披露“短期贷款” 的财务附注及相应的会计政

策，年报相关内容与审计报告披露内容不一致。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

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 （2014年修

订）》第十六条、第十九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第三十六条的规定。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

政监管措施。 你公司应高度重视上述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整改，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内部问责，于

收到本决定书30日内向我局报送整改报告、内部问责情况，并抄报深圳证券交易所。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

出申诉意见。

二、关于对马苏、魏来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18]123号）

马苏、魏来：

经查，我局发现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浦智网或公司）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重大事项未及时披露

2018年10月15日至10月17日，欧浦智网部分土地房产被佛山中院和厦门中院司法查封，被查封的

资产账面价值合计达23,037.83万元，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3.95%。此外，截至2018年11月

5日，公司共有8项债务出现逾期，逾期金额合计达19,092.92万元，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1.56%。 对于上述重大事项，公司直至2018年11月12日才予以披露。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十条的规定。

（二）业绩预告信息不准确

2017年10月24日，欧浦智网披露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预测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为3.11亿元至3.78亿元。2018年2月26日，公司披露业绩快报，预计2017年度实

现净利润为3.4亿元。 2018年4月25日，你公司披露2017年度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修正公告，将2017年

度净利润修正为2.1亿元。 2018年4月28日，公司披露2017年年报，公告当期经审计的净利润为2.1亿元。

公司2017年度业绩预告、业绩快报中披露的净利润与经审计的净利润存在较大差异，公司未在规定期

限内对业绩预告、业绩快报作出修正，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的有关规定。

（三）年报相关事项披露不完整

欧浦智网2017年年报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中未按规定披露“短期贷款”的财务附注及相应的会计政

策，年报相关内容与审计报告披露内容不一致。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

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14年修订）》

第十六条、第十九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第三十六条的规定。

马苏作为欧浦智网时任总经理、魏来作为公司时任财务总监，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第三条的规定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公司上述信息披露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马苏、魏来采取

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你们应认真吸取教训，切实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依法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

出申诉意见。

三、关于对陈礼豪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18]124号）

陈礼豪：

经查，我局发现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浦智网或公司）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对外担保事项未履行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

2017年9月1日，欧浦智网作为保证人与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江信托）签订保

证合同，约定为中江信托向广东顺钢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钢贸易）发放的1.5亿元信托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占公司2016年经审计净资产的9.08%。 公司对该担保事项未履行审批程

序和披露义务，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十条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第一条等规定。

（二）重大事项未及时披露

2018年10月15日至10月17日，公司部分土地房产被佛山中院和厦门中院司法查封，被查封的资产

账面价值合计达23,037.83万元，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3.95%。此外，截至2018年11月5日，

公司共有8项债务出现逾期， 逾期金额合计达19,092.92万元， 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1.56%。对于上述重大事项，公司直至2018年11月12日才予以披露。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十条的规定。

（三）业绩预告信息不准确

2017年10月24日， 公司披露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 预测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以下简称净利润）为3.11亿元至3.78亿元。 2018年2月26日，公司披露业绩快报，预计2017年度实现净

利润为3.4亿元。 2018年4月25日，你公司披露2017年度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修正公告，将2017年度净

利润修正为2.1亿元。2018年4月28日，公司披露2017年年报，公告当期经审计的净利润为2.1亿元。公司

2017年度业绩预告、业绩快报中披露的净利润与经审计的净利润存在较大差异，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

对业绩预告、业绩快报作出修正，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的有关规定。

（四）年报相关事项披露不完整

公司2017年年报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中未按规定披露“短期贷款” 的财务附注及相应的会计政策，

年报相关内容与审计报告披露内容不一致。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14年修订）》第

十六条、第十九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第三十六条的规定。

你作为欧浦智网董事长兼时任董秘，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履行勤

勉尽责义务，对公司上述信息披露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采取出具警示

函的行政监管措施。你应认真吸取教训，切实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依法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

出申诉意见。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将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内容告知相关人员，公司及相关人员高度重

视，并将按照上述监管措施决定书的要求，加强相关人员对法律法规的学习和领会，深刻反思在信息披

露、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积极整改并落实内部问责。 公司将严格遵守《公司法》、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的相关规定，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水平，提高信息披露

质量，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

特此公告。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1日


